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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新疆鄯善石材工业园区道路建设（PPP）项目 

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工程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

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在巨潮资讯

网发布了《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57），本公司与新疆昆仑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合体中标“新疆鄯善石材工业园区道路建设（PPP）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

币伍亿伍仟贰佰贰拾肆万叁仟陆佰柒拾元零贰分（552,243,670.02元）。近日，公司收到该工

程业主方发来的正式《中标通知书》。  

2015年度，本公司未与本项目业主方发生过类似业务，并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一、项目概况 

1、业主方：鄯善石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鄯善石材工业园区成立于 1998 年，项目涉及石材开采加工、贸易、有色、黑色金属选冶

加工、光伏发电、物流运输、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园区现有石材矿山、石材加工、有色金属铸

造、光伏发电等企业 100 多家。具备年开采荒料 50 万立方，板材 1500 万平米，异型材 30 万

件（套）能力，石材产品畅销全国，出口中亚、东南亚及东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项目名称：新疆鄯善石材工业园区道路建设（PPP）项目      

    3、项目内容：鄯善石材工业园区道路建设。本项目采用 PPP 运作模式，由社会资本单独

组建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包括道路、给水、绿化及总图等各相关专业设计内

的全部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13 年，建设期 3 年，运营期为 10

年。 

4、项目总投资：552,243,670.02 元。 

5、项目资金来源：自有资金+银行信贷模式。 

6、项目收益：投资回报率7%；本项目为非经营性项目，完全由政府付费购买项目的可用

性及运营维护服务。运营期融资本息及社会资本投资收益原则上在每年末支付。 

二、中标联合体情况介绍 

（一）联合体其他成员 

公司名称：新疆昆仑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建设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唐德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五星北路259号5-6楼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昆仑建设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联合体成员权利义务 

1、本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方，总体负责项目的工程建设及维护责任； 

2、昆仑建设公司在项目公司融资全部或部分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项目公司差额融资及

提供其他增信措施；  

3、 联合体各成员在项目公司中的出资及权益比例：本公司作为项目牵头人，出资及权益 

比例≥51%。 



三、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140.53%。本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并

顺利实施后，将为公司后续的PPP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经验，对公司未来业绩和市场形象产

生长期有利影响。工程建设完成后，运营期收益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该项目的运作，不会对公司资金流转产

生不利影响。 

3、本项目中标，符合公司“调整转型，创新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 

4、本次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工程合同而对业主方

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2、由于不可抗力等无法预见的原因，可能造成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的风险； 

3、本协议涉及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公司未来将需要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投入自有资金或通

过银行融资及其他融资方式筹措资金； 

4、该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法律法规调整等其他因素使

得市场需求变化导致市场预测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差异的风险； 

5、该项目运营后的收益可能存在不能满足收回投资或达到预定收益的风险； 

6、本公司尚未与该工程业主方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

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